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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一、房源及符合摇珠资格的被征收人名单公示核对

自 2025 年 3 月 20 日起至 2025 年 3月 24 日止，公示《广

州市南沙区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工

作方案》（以下简称“《分配方案》”）和《符合广州市南沙

区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摇珠选房资

格的被征收人初步名单》、《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

批次安置房分配南悦明珠安置房房源对应表》、《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嘉安花园安置房房源对

应表》等《分配方案》附件。自 2025 年 3 月 30 日起至 2025

年 4 月 1 日止，公示《符合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道 2025 年

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摇珠选房资格的被征收人名

单》。

如被征收人认为《分配方案》附件中的《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南悦明珠花园安置房房源对

应表》、《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嘉

安花园安置房房源对应表》、《符合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摇珠选房资格的被征收

人名单》存在遗漏或错误的，请在 2025 年 4 月 1 日前（含

当日）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征收合同原件等相关资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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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道城市发展服务中心（下称“珠江街道发

展服务中心”）进行核实。如经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核实后

确认存在遗漏或错误的，在对相关遗漏或错误的内容进行调

整变更后，将会对调整变更的相关内容进行再次公示（再次

公示时间为 2025 年 4 月 2 日）。公示期限届满后，被征收

人没有对调整变更的相关内容提出异议或异议经核实确认

不成立的，则《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

配嘉安花园安置房房源对应表》、《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

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南悦明珠花园安置房房源对应表》、

《符合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

房分配摇珠选房资格的被征收人名单》不再进行变更（具体

内容与信息皆应以公示的文件为准）。

【备注：如被征收人符合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

批次安置房分配摇珠选房资格但未在公示名单的，被征收人

应尽快按上述规定提出异议，否则由此造成的责任与后果均

将由被征收人承担。】

二、委托代理手续及继承手续办理

如被征收人存在下述任一情形的，被征收人或其全体继

承人应委托一位代理人参与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

次安置房分配的认购登记及摇珠分房，并按照下述要求在珠

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的摇珠分房认购

登记期限届满前【即 2025 年 4 月 8 日前（含当日）】办妥

相关委托代理手续并向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提交符合要

求的委托公证书复印件（同时提供原件查验）或者在村委（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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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等单位的见证下按规定办理的委托代理文件原件：

（一）如被征收人因自身特殊原因等合理理由确实无法

亲自参加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的认

购登记或摇珠分房，经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同意后可委托

一位委托代理人参加。该委托代理人须为被征收人的配偶或

其成年近亲属或其他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认可的人员，且

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被征收人或其委托代理人为中

国公民的，被征收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必须凭各方有效身份证

件原件提前到公证处办理委托公证书或在村委（居委）等单

位的见证下按规定办理委托代理手续，但被征收人及其委托

代理人确因特殊原因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办妥手续且其提出

的申请经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同意确认的特殊情形除外。

被征收人为外国人、中国香港居民、中国澳门居民或中国台

湾居民的，被征收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必须提前办理符合要求

的委托公证书，但被征收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确因特殊原因未

能在上述期限内办妥手续且其提出的申请经珠江街道发展

服务中心同意确认的特殊情形除外。

（二）如被征收人死亡的，则其全体继承人应委托其中

一位继承人或其他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认可的人员作为

委托代理人参加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

配的摇珠选房，该委托代理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继承主体资格必须通过提供继承公证书原件或由村委（居

委）等单位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原件进行证明。如需由

村委（居委）等单位出具亲属关系证明材料的，则被征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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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体继承人应携带下述资料提前到村委（居委）等单位按

规定办妥委托代理手续：

1.全体继承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2.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原件；

3.被继承人及/或继承人的户口簿原件（须包含户口簿

上全体人员在内）；

4.其他能够证明具有继承资格的文件原件（如有）。

被征收人的全体继承人应在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

一批次安置房分配的摇珠分房认购登记期限届满前【即 2025

年 4 月 8 日前（含当日）】办理委托代理手续，并向珠江街

道发展服务中心提交继承公证书复印件（同时提供原件查

验）或经村委（居委）等单位见证认证的亲属关系证明原件、

授权委托书原件，以及其他文件复印件（同时提供原件查

验），但被征收人的全体继承人确因特殊原因未能在上述期

限内办妥手续且其提出的申请经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同

意确认的特殊情形除外。

（三）如被征收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的，应由其监护人代为参加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

批次安置房分配的认购登记与摇珠选房。如监护人因自身特

殊原因等合理理由确实无法亲自参加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

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的认购登记或摇珠分房，经珠江街道

发展服务中心同意后监护人可委托一位委托代理人参加，该

委托代理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监护人应在珠江街

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的摇珠分房认购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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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届满前【即 2025 年 4 月 8 日前（含当日）】办理委托

代理手续，并向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提交监护人主体资格

证明文件（同时提供原件查验）、授权委托书原件以及其他

文件复印件（同时提供原件查验），但监护人确因特殊原因

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办妥手续且其提出的申请经珠江街道发

展服务中心同意确认的特殊情形除外。

（四）如签订征收合同的被征收人为两人或以上的，则

该征收合同项下的全部被征收人应委托其中一名被征收人

或其他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认可的人员参加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的摇珠选房。该征收合同

项下的全部被征收人应在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

安置房分配的摇珠分房认购登记期限届满前【即 2025 年 4

月 8 日前（含当日）】凭各方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办理委托代

理手续，并向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以

及其他文件复印件（同时提供原件查验），但被征收人确因

特殊原因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办妥手续且其提出的申请经珠

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同意确认的特殊情形除外。

（五）如被征收人或其继承人或其监护人在上述规定期

限内，未能按规定办妥委托代理手续或继承手续或监护人手

续并向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提交符合要求的委托公证书

或继承公证书复印件（同时提供原件查验）或监护人证明文

件（同时提供原件查验），或者在村委（居委）等单位的见

证下按规定办理的委托代理文件原件或继承主体资格文件

原件或相关单位出具的监护人主体资格文件原件的，均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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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收人自动放弃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

分配的摇珠选房资格处理，但被征收人或其继承人或其监护

人确因特殊原因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办妥相关手续且其提出

的申请经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同意确认的特殊情形除外。

三、组织参观样板房

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定于 2025 年 4 月 7日至 2025 年

4 月 8 日（9:00-11:30、14:00-17:30）期间，组织被征收人

参观安置房样板房。被征收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或其继承人或

其监护人可允许 1-2 人陪同参观安置房样板房，并凭有效身

份证件原件、征收合同原件、委托书原件（如需）、继承人

主体资格文件原件（如需）、监护人主体资格文件原件（如

需）等资料在上述规定的时间段内自行前往参观安置房样板

房。被征收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或其继承人或其监护人未在上

述规定的时间段内自行前往参观安置房样板房的，均视为被

征收人或其继承人或其监护人同意按安置房样板房相关标

准执行，不影响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

配工作的进行。

四、资料发放

由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按照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

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摇珠分房的具体日程安排向符合珠江

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摇珠选房资格的被

征收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或其监护人或其继承人派发楼书等

相关宣传资料，并对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

房分配的相关政策资料进行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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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认购登记

参与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摇珠

分房的被征收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或其继承人或其监护人应

在《分配方案》公示期届满后，于 2025 年 4 月 7 日至 2025

年 4 月 8 日（9:00-11:30、14:00-17:30）期间，携带本人

有效期内的身份证件原件（中国公民需提供居民身份证原

件；中国香港与中国澳门居民需提供《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

行证》原件；中国台湾居民需提供《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

证》原件；外国人需提供护照原件）、征收合同原件、委托

书原件（如需）、继承人主体资格文件原件（如需）、监护

人主体资格文件原件（如需）等资料，在上述通知的时间段

内到指定地点申请认购并办妥认购登记确认手续，逾期不申

请认购或者逾期未办妥认购登记确认手续的，均视为放弃珠

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的摇珠选房资格

处理，但被征收人或其继承人或其监护人确因特殊原因未能

在上述期限内办妥手续且其提出的申请经珠江街道发展服

务中心同意确认的特殊情形除外。

被征收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或其监护人或其继承人根据

征收合同约定和《分配方案》规定，从珠江街道 2025 年第

一轮第一批次可分配安置房源中，按照最接近户型认购原

则，选择认购登记的户型并填写《珠江街安置区认购选房登

记表》（附件 5）且在《珠江街安置区认购选房登记表》上

签名及/或加盖签名章及/或捺指印。一经签名或加盖签名章

或捺指印确认，《珠江街安置区认购选房登记表》即产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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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被征收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或其监护人或其继承人的申请

认购意向不得且无法再更改。

六、认购结果公示

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的认购登

记确定后，由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组织公证处对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的认购结果在指定地点

的宣传栏进行现场公示。

七、安置房摇珠分房

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摇珠采用

“直摇直得”的公开摇珠方式，按照安置房的不同楼盘不同户

型分不同场次分别进行（具体摇珠场次安排请以最终通知为

准），摇珠具体流程如下：

（一）报到登记

已按规定办理认购登记等相关手续的被征收人或其委

托代理人或其监护人或其继承人（以下简称“摇珠人”），应

在通知的时间内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以及通知要求

的其他文件，到指定地点报到登记。

摇珠人未按本工作流程安排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

地点报到登记、或者未按本工作流程安排要求在规定时间内

到指定地点参与现场摇珠选房的，均视为被征收人或其继承

人自动放弃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的

摇珠选房资格处理，但被征收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或其继承人

或其监护人确因特殊原因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参

与现场摇珠选房且其提出的申请经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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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确认的特殊情形除外。

（二）摇珠选房

1.对摇珠人进行上台摇珠顺序的排序。

在摇珠人报到登记时，由工作人员或公证人员将写有被

征收人姓名的摇珠球放到指定位置。在本场次摇珠选房的入

场时间届满后，在公证处和该批次已入场摇珠人共同监督

下，由工作人员或公证人员将摇珠球统一放入摇珠机内,再

由工作人员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逐一摇出摇珠人上台摇珠

的顺序，并现场公布摇珠人上台摇珠的顺序结果。摇珠人按

照摇出的上台摇珠顺序号,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参加后续摇

珠程序。

2.上台摇珠顺序的排序结束后，进入摇珠人的摇珠选房

环节。本次摇珠选房根据安置房源的不同安置楼盘不同户型

分别进行不同场次的摇珠，摇珠人只能参加其所认购的安置

楼盘及安置房户型场次的摇珠。具体摇珠方式如下:

（1）根据已公示的《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

安置房分配嘉安花园安置房房源对应表》、《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南悦明珠花园安置房房源对

应表》，工作人员准备带有《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

批次安置房分配嘉安花园安置房房源对应表》、《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南悦明珠花园安置房房

源对应表》中该场次安置楼盘及安置房户型的房源所对应顺

序号码的摇珠球作为房源代码球，由工作人员或公证人员统

一将准备的所有房源代码球全部放入摇珠机器内，其中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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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房源代码球代表一个《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

安置房分配嘉安花园安置房房源对应表》、《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南悦明珠花园安置房房源对

应表》中的具体房号。

（2）该场次安置房户型房源的摇珠人根据已摇珠排序

的上台摇珠顺序号，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由摇珠人上台按

动摇珠机选号键以选取摇珠球。所摇出的房源代码球所对应

的《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嘉安花园

安置房房源对应表》、《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

安置房分配南悦明珠花园安置房房源对应表》上的房号，即

为该被征收人或其继承人摇珠选取确定的最终安置房房号，

摇珠结果现场在公证处见证下进行公示。

3.摇珠时，如是被征收人上台摇珠选房的，则被征收人

必须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以及通知所要求的其他资

料；如是被征收人的委托代理人上台摇珠选房的，则被征收

人的委托代理人必须出示其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与委托书原

件以及通知所要求的其他资料；如是被征收人的监护人上台

摇珠选房的，则被征收人的监护人必须出示其有效身份证件

原件与监护人主体资格文件原件以及通知所要求的其他资

料；如是被征收人的继承人上台摇珠选房的，则被征收人的

继承人必须出示其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与继承主体资格文件

原件以及通知所要求的其他资料。

4.现场摇珠选房过程中，摇珠人应按顺序上台摇珠选

房，并留意现场主持喊号，喊号响应时间最多不超过 3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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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持人开始喊号起计时，以摇珠人上台为准截止计时）。

如摇珠人超过规定时间仍未响应并上台摇珠选房的，即为过

号，主持人即先安排下一顺序号的摇珠人先行上台摇珠选

房，以免影响下一顺序号的摇珠人上台摇珠选房。因过号未

上台摇珠选房的摇珠人在该安置楼盘该户型场次的其他摇

珠人全部摇珠选房完成后，再按照上台摇珠顺序号由小到大

的顺序，在该安置楼盘该户型场次剩余的摇珠球中摇珠，以

选取确定其最终安置房房号。

如过号未上台摇珠选房的摇珠人在该安置楼盘该户型

场次剩余摇珠球的摇珠中再次在上述规定时间内未响应且

未上台摇珠选房而过号的，视为未到场摇珠选房且视为被征

收人或其继承人放弃参与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

安置房分配的摇珠选房资格处理，但被征收人或其委托代理

人或其继承人或其监护人确因特殊原因未能在上述规定时

间内及时响应或未能上台摇珠选房且其提出的申请经珠江

街道发展服务中心同意确认的特殊情形除外。

5.在摇珠结果确定后，参加嘉安花园、南悦明珠花园安

置房摇珠选房的摇珠人应立刻到发放处领取并签署《选房

证》。

6.在该安置楼盘该户型场次的摇珠选房结束后，再按照

上述规则与方式进行下一个安置楼盘、户型场次的摇珠选

房。

7.在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配摇珠

分房的全部安置楼盘可分配安置房源户型场次的摇珠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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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根据摇珠结果制成《摇珠结

果登记表》（附件 6），并在居委等场地对该摇珠结果进行

现场公示。

8.摇珠人应当听从摇珠选房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遵守

摇珠选房现场的工作秩序与要求。

9.如被征收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或其继承人或其监护人

未按规定时间与要求填写与签署《珠江街安置区认购选房登

记表》，或者摇珠人未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的摇珠现场登

记报到和参与摇珠选房，或者因其他情形被视为被征收人或

其继承人放弃参与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

分配摇珠选房资格处理（本工作流程有特殊规定的情形除

外），均不影响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房分

配摇珠分房的进行与珠江街道 2025 年第一轮第一批次安置

房分配摇珠分房结果的效力。被征收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或其

继承人或其监护人与摇珠人均务必提前妥善安排，及时办妥

认购登记确认手续、并到指定地点的摇珠现场登记签到和参

与摇珠选房，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与法律责任由被征收

人及/或其继承人及/或摇珠人自行全部承担。

八、办理安置房分配合同签署、房款结算及收楼手续

被征收人或其继承人或其监护人须在《选房证》所附说

明确定的日期或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通知的日期内及时

前往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指定地点签订安置房分配合同

并办理房款结算手续。《选房证》是被征收人或其继承人或

其监护人办理后续安置房分配合同签署、房款结算与收楼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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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凭证，被征收人或其继承人或其监护人应妥善保管，如

有遗失，被征收人或其继承人或其监护人应第一时间通知珠

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并及时到珠江街道发展服务中心办理

遗失登记手续，否则一切后果与责任由被征收人或其继承人

或其监护人自行承担。《选房证》对被征收人以及被征收人

的继承人等均具有法律效力。


